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民办学校政府引导激励资金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教育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2200.00 0.00 22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2200.00 2144.81 55.19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2200 

新建民办学校奖补 300 

缴纳职业年金奖补 350 

生均公用经费 700 

向社会购买教育服务项目 550 

教师培训 30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新增民办学 =3 所 2.4 =3 所 2.4 



（24 分） 校补贴 

完成综合实

践课程项目 
=15 个 2.4 =15 个 2.4 

补贴实行年

金制度学校 
=7 所 2.4 =8 所 2.4 

购买教育服

务项目 
=13 类 2.4 =13 类 2.4 

教育服务项

目惠及学校 
=45 所 2.4 =52 所 2.4 

完成第三方

评价学校 
=10 所 2.4 =11 所 2.4 

生均公用经

费发放学校 
=4 所 2.4 =4 所 2.4 

开展民办教

育公益活动 
=5 个 2.4 =5 个 2.4 

出版《苏州民

办教育》 
=4 期 2.4 =4 期 2.4 

开展民办教

育课题研究

任务 

=1 个 2.4 =1 个 2.4 

结果目标

（26 分） 

受奖补项目

学校学生和

家长满意度 

≥95% 3.71 ≥95% 3.71 

转移政府职

能由社团组

织承接 

=5 个 3.71 =5 个 3.71 

实施职业年

金学校教师

稳定率 

≥95% 3.71 =97.33% 3.71 

政府带动社

会对民办教

育投入 

明显 3.71 好 3.71 

受奖补项目

学校教师满

意度 

≥95% 3.71 ≥95% 3.71 

毕业班学生

学业水平合

格率 

≥95% 3.71 =99.44% 3.71 

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合格

率 

≥85% 3.74 =96.67% 3.74 



影响力目

标（6 分） 
长效管理 

制定《民

办学校资

产清算办

法》管理

文件 

6 好 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新建民办学校 2 所，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提高外来工子女学

校内涵建设水平，推进综合实践课程项目 15 个，给予 6 所民办学校

年金补贴，给予 5 所直属代管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为民办学校提

供德育、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科学、研学旅行、学生社团、科

普、综合实践共 10 类课程服务，为 10 所民办学校进行课程第三方评

价，民办学校教师培训 2500 人次，转移 5 项职能由社团组织承接。 

项目总目标 

新建民办学校 2 所，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提高外来工子女学

校内涵建设水平，推进综合实践课程项目 15 个，给予 6 所民办学校

年金补贴，给予 5 所直属代管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为民办学校提

供德育、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科学、研学旅行、学生社团、科

普、综合实践共 10 类课程服务，为 10 所民办学校进行课程第三方评

价，民办学校教师培训 2500 人次，转移 5 项职能由社团组织承接。 

年度绩效目标 

新建民办学校 2 所，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提高外来工子女学

校内涵建设水平，推进综合实践课程项目 15 个，给予 6 所民办学校

年金补贴，给予 5 所直属代管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为民办学校提

供德育、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科学、研学旅行、学生社团、科

普、综合实践共 10 类课程服务，为 10 所民办学校进行课程第三方评

价，民办学校教师培训 2500 人次，转移 5 项职能由社团组织承接。 



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依据 

1.《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3 条：“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

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第 45 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

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第 31 条提出“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

定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2.《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第 6 条

“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第 11 条“实施公共财政资助和奖

励政策”都明确了政府鼓励民资办学和相关的激励政策。  

3.《中共苏州市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六次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意见》第 14 条：“切实提高行业协会

等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部分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能力。有计划、有步骤

地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承担”。 

4.《关于加快全市民办教育发展意见》（苏府办〔2015〕35 号）第五

条提出：完善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和奖补机制，市和各县级市（区）都

应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通过奖励、补助等形式支持民办学校

发展。 

5.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18 年秋季学期和预下

2019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江苏

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19 年秋季学期和预下 2020 年春

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二）项目内容 

1.引导激励兴办民办学校，包括民办学校建设奖补、生均公用经费拨

付、缴纳年金奖补。 

2.促进民办学校内涵建设，包括民办学校综合实践等课程平台建设、

民办学校教师培训。 

3.向社会购买服务，包括委托第三方为外来工子女学校提供“送教到

校”服务，委托苏州市民办教育服务中心承担教师培训和课程服务工

作，委托苏州市民办教育协会承担民办教育杂志编印及行业管理工

作，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开展民办学校第三方评价工作等。 

（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苏州市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2200 万元，实际使用 2144.81

万元，其中：新增学校奖补 13.2617 万元、生均公用经费补贴 975.215

万元、缴纳年金奖补 541.3735 万元、综合实践课程平台建设 134.64

万元、民办教师培训 258.66 万元、向社会购买服务 221.6557 万元。 

（四）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 

1.新增民办学校。对新审批且完成审计的 3 所新建民办学校进行奖补。 

2.发放生均公用经费。完成对 4 所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的拨付。 

3.完成年金补贴。对 7 所建立年金制度的民办学校进行奖补。 

4.完成综合实践课程平台建设。搭建综合实践课程云平台，为 15 所学

校提供课程开设所需的硬件设施及课程资源。 

5.开展民办教师培训。开展 24 个培训项目，共计培训 3947 人次。 

6.购买教育服务项目。共向民办教育机构、民办教育服务中心、民办

教育协会等社团组织购买了德育、音乐、舞蹈、戏剧、国画、简笔画、



游学研修、科学课程、科学社团、科普讲座、教师培训、第三方评价、

出版刊物服务管理共 13 类服务。 

7.教育服务项目惠及学校。购买的德育、英语、音乐、舞蹈、戏剧、

美术、游学研修、科学课程、学生社团、科普讲座共惠及学校 52 所。 

8.完成德育第三方评价学校。委托苏州市教育学会对 11 所外来工子女

学校开展德育综合评价，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 

9.开展民办教育公益活动。由民办教育协会组织了 5 次公益性活动，

为民办学校提供法律法规、党的建设、行业管理等资讯服务。 

10.出版《苏州民办教育》。《苏州民办教育》每季按时出刊，每期印

2500 册，免费发送全市民办学校、培训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  

11.完成课题《新政视域下苏州民办教育发展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12.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5 项，包括开展民办教育先进单位、优秀办学者、

优秀教师评比活动、组织教师招聘、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开展社

团等级评估认定、开展民办学校演讲比赛等。 

13.完善项目长效管理。制定《民办学校资产清算办法》，修订《苏州

市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项目管理成效 

1. 扩大了教育资源供给。设立民办学校政府引导激励资金，引导社会

资本支持民办教育发展。2019 年新建学校奖补资金共涉及社会资本投

入 3198.6048 万元，新增学位 4200 个。新建成的民办学校既包括优质

特色学校，也包括外来工子女学校，为社会提供了不同层次和规格的

教育资源。 

2.丰富了民办学校课程资源。外来工子女学校的课程设置较为单一，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法，采购了包括德育、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学科，

送教到校，既提高了课程资源的共享度，也降低了学校获得课程的成

本，为丰富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综合素养提供了必要条件。  

3.提升了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通过“董事长、校长和教师培训”“缴纳

年金奖补”等多种举措，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稳定民办学校师资队伍，

提升民办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社会资本投资兴办民办学校相对公办教育来说其计划性较差，学校建

设的开工时间、投资额度、建设规模、教师流动及教师年金制度的设

立等，都存在较大的变数，对财政奖补资金的测算和落实带来难度。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建议进一步完善分类扶持政策。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

实施，根据省政府文件要求，全省民办学校在 2022 年年底要实现分

类管理，因此，教育、财政等部门要尽快研究对营利性民办学校、非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差异化扶持政策。 

2.建议进一步优化项目资金设置。民办学校建设的计划性、教师和学

生流动性均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比，其项目的确定、投资规模等等变化

较大，提前一年所做的预算往往调整较大，对绩效评价造成较大压力。

要进一步优化资金奖补办法，优化资金测算方法，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